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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长，我船上的铁板被人偷

了！”

“不要急，现在镇里、社区都有监

控，我这就去帮你查，放心！”

对话的是“浙岱渔11822”船长和

岱山县高亭镇江南社区第一网格网格

长王仁光。4月27日8点5分，“浙岱

渔11822”船长向王仁光求助，说他船

上的两块铁板“失踪”了。

江南社区马上启动“天网+地网+

人网”三网联动模式，王仁光首先将事

件分别录入“平安通”和“浙江政务服

务网”两大平台，同时向高亭镇综合信

息指挥室汇报；指挥室了解情况后，将

上报的信息流转给江南社区所有8名

网格员，寻求相关线索；接到信息后，

网格员们马上收集信息，第一时间将

走访巡查到的相关线索汇总上报给指

挥室。同时，指挥室的工作人员根据

信息，调取“全球眼”渔船码头监控分

析情况。

上午 9 点 10 分，通过对“浙岱渔

11822”停靠周边点位失窃前监控视频

的排查分析，工作人员和王仁光终于

发现了关键信息——4 月 26 日 16 时

56分，一个穿深色衣服的男子骑着一

辆电动三轮车靠近船只，从船上拿走

了与铁板形状相同的物体后离开。

根据电动三轮车的移动轨迹，工

作人员立即调取了江南社区辖区范围

内的社会监控，发现男子在江南八弄

34 号等多个点位附近均有出现。上

午11点多，网格员对社区内的监控再

次进行核实确认后，最终锁定了嫌疑

人——江南社区某废品收购人员

李某。

王仁光赶紧与舟山边防支队高亭

边防派出所民警联系，请求民警前来

协助处理此事。在高清监控的“指认”

下，被抓后的嫌疑人对盗窃事实供认

不讳。

“真没想到，3 个小时就找到了！

要是找不回来，我可要损失2000多元

呢。”看着失而复得的两块铁板，船长

拉着王仁光的手不停地表示感谢。

仅 3 个小时就锁定了嫌疑人，这

样的速度不仅体现了网格员较强的工

作效率，也展现了高亭镇以织好“天

网、地网、人网”三张网为立足点，构建

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的良好成果。目

前，高亭镇已安装社会监控162个，后

续将在全镇各社区（村）推广安装，实

现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

程可控，真正做到“人机互动”、天网和

地网合一。

行动起来
保护“三电”

5月17日，省公安厅、台州市公

安局联合电力、电信、广播电视等“三

电”企业在台州市民广场举办了“电力

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保护宣传活

动”，拉开了为期一个月的全省“三电”

设施安全防范宣传活动的序幕。近年

来，全省公安机关通过开展严厉打击

盗窃破坏“三电”设施违法犯罪、建立

军警民联合护线机制、在电力企业派

驻警务室等方式，强化打击整治，全省

盗窃、破坏“三电”设施案件连年下降。

通讯员 陈谊

开展三年专项行动
保障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记者 许梅 汪基建

本报讯 17日，记者从衢州市检察院召开的服

务保障中国营商环境最优城市建设专项立案监督

行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围绕将衢州打造成中国

营商环境最优城市，衢州检察机关将开展为期三年

的专项立案监督行动，服务保障营商环境建设。

专项立案监督行动中，衢州检察机关将重点监

督侵犯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等破坏企业创

新发展的知识产权犯罪和侵犯投资人合法权益、阻

挠、破坏合法投资经营行为的刑事犯罪等多领域涉

企犯罪行为，坚持问题导向，针对本地营商环境存

在的突出问题，充分利用“网格+检察”、大数据分析

等手段拓宽监督线索发现渠道，主动走访调研，对

监督案件逐案登记、跟踪到底，对重大案件及时介

入侦查、引导取证、跟踪催办，通过专项立案监督活

动切实保护企业和企业家的合法权益，综合运用打

击、教育、监督、保护等多种手段，提供“一站式、全

覆盖”检察服务，努力为企业家营造更好的法治

环境。

办户籍先看“直播”
创新举措更便民

通讯员 顾亦来 陈晓 本报记者 陈佳妮

本报讯 “来的时间刚刚好。”近日，李先生一

走进嘉兴市公安局秀洲分局油车港派出所，无需等

待就能办理身份证业务。之所以这样便捷，源于秀

洲公安推出的“直播”举措。

当天上午，李先生在“平安秀洲”微信公众号里

的“直播户籍室”中留言咨询，得到“中午不休息”的

回答后，立即点击“业务预约”，并通过视频直播实时

了解办证大厅的情况。“那时前面还有3个人在排

队，我估摸着时间过来，刚刚好，真方便。”李先生说。

“直播户籍室”是秀洲公安在深化“最多跑一

次”改革中推出的创新举措。今年以来，他们以“平

安秀洲”微信公众号为载体，在全省率先打造集实

况播报、实时预约、资讯公告、咨询留言和投诉建议

五大功能于一体的“直播户籍室”，进一步完善网上

预约、网上导办、网上监督、移动办理等“指尖”便民

服务体系。目前，“直播户籍室”已在秀洲区6个派

出所实现全覆盖。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高媛萱

本报讯 时隔三个多月，杭州“蓝色钱

江保姆纵火案”再次进入公众视野。17日

上午9时，浙江省高院公开开庭审理杭州

市中院一审的被告人莫焕晶放火、盗窃（上

诉）一案。

一审法院认定，莫焕晶因长期沉迷赌

博而身负高额债务。2016年9月，莫焕晶

经中介应聘到朱某某、林某某夫妇位于蓝

色钱江公寓的家中。为继续筹集赌资，莫

焕晶决意采取放火再灭火的方式骗取朱

某某的感激以便再向朱某某借钱。2017

年6月22日凌晨4时55分，莫焕晶用打火

机点燃书本引燃客厅沙发、窗帘等易燃物

品引发火灾，造成朱某某及3名未成年子

女被困火场吸入一氧化碳中毒死亡，并造

成重大财产损失。此外，莫焕晶在从事住

家保姆期间，还多次盗窃雇主财物，数额

巨大。

一审法院以放火罪、盗窃罪二罪并罚，

判处莫焕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

罚金人民币1万元。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莫焕晶不服，提出

上诉。

莫焕晶在陈述上诉理由过程中表示

认罪，但提出本案后果的发生不是她所想

看到的。上诉状中列举了几点理由，认为

一审认定莫焕晶用打火机点燃书本引燃

客厅沙发、窗帘等易燃物品及火灾发生后

即逃至室外，与事实不符；一审量刑时未

考虑物业和公安消防部门的责任；莫焕晶

案发后在现场等候，第一次讯问即如实供

述犯罪事实，有坦白情节；一审量刑畸重，

请求改判。

二审庭审中，检辩双方围绕莫焕晶是

否存在自首，物业消防问题是否为本案严

重后果的介入因素、是否足以减轻莫焕晶

的刑事责任等问题发表意见。

辩护人认为，莫焕晶平时与雇主关系

很好，在主观上不追求甚至反对被害人朱

某某等人的死亡结果的发生；在客观上，莫

焕晶也实施了救火行为，这些都影响对她

的量刑。而且莫焕晶作案后留在小区现

场，并主动供述了放火事实，依法构成自首

等情节。辩护人还提出，本案造成如此严

重后果，必须客观考虑物业消防设施缺陷

的因素，消防水枪压力不足延误了灭火时

间，这一缺陷扩大了火灾后果。

根据辩护人申请，法庭还传唤了参与

火灾扑救的消防员以及蓝色钱江小区物业

服务企业工作人员到庭作证。

出庭检察员认为，一审判决认定莫焕

晶放火、盗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

性准确，量刑适当。莫焕晶预谋放火，放火

后未及时提醒被害人、未报警、未采取有效

施救措施，造成4人死亡、重大财产损失，

应对全部后果承担刑事责任，物业管理方

面的问题与莫焕晶的犯罪后果之间，不存

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不影响本案定罪量

刑、不能减轻莫焕晶的刑事责任。莫焕晶

在上诉状中对一审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所

提异议不能成立。

针对是否构成自首的问题，检察员认

为，莫焕晶的放火罪不构成自首。莫焕晶

在警察查看她手机前没有承认过放火，之

后警察在她手机里发现大量和放火犯罪相

关的内容，认为她有放火嫌疑，而且莫焕晶

在接受第一次讯问时未供认放火事实，因

而不能认定为自首。

当天的庭审从早上9点一直持续到下

午5点20分，莫焕晶在最后陈述中，再次

向所有人尤其是被害人的家属道歉，她说

事发至今快一年，她在看守所的每一天都

在忏悔。她表示，想通过自己的经历告诫

大家，不要赌博，不要借高利贷。

鉴于本案案情重大，审判长宣布，本案

将另定日期宣判。

杭州“蓝色钱江保姆纵火案”二审开庭
莫焕晶能否减轻刑责成激辩焦点 消防员、物业公司人员均出庭作证

船上的铁板被偷了

天网+地网+人网，3小时锁定嫌疑人


